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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 　 　 序

行政诉讼制度是一套重要的法律制度 。从宪政角度看 ，行政诉讼是监督国

家权力 、保障人民权利最直接的制度保障 ，关系到一个国家司法救济制度的完

善 、人权保障程度的健全 ，决定着公民与国家之间格局的形成 。从社会效果看 ，

在全球化浪潮汹涌和多元文化盛行的当今时代 ，行政诉讼确立起一套可供操作

的制度框架 ，能够使层出不穷的利益冲突和观念分歧消弭在这套制度框架之

内 ，从而确保社会的稳定和进步发展 。可以说 ，追求行政诉讼制度的完善 ，是现

代法治进程的重要环节 。

由于历史的原因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在行政诉讼文化和制度方面

存在诸多差别 。从历史进程上看 ，既有中国大陆自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

以后的“推倒重来” ，也有台湾地区带着国民政府制定的“六法全书”漂洋过海后

的“继往开来” ；从法系归属上看 ，既有香港地区遵循英国法律制度的“普通法

系”渊源 ，又有台湾地区效仿德国行政法制度的“大陆法系”传统 ；从发展阶段上

看 ，既有大陆在法治发展进程中从近代到现代的蹒跚学步 ，又有香港 、台湾地区

现代化法治进程基本完善 ，甚至面临现代化“祛魅”的后现代尴尬 ⋯ ⋯带着加强

对话与交流的心情 ，我们想要把我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既有的行政诉讼制

度及其立法和判例的状况真实地呈现给读者（也因此 ，我们保留了各地在写作

上的不同规范形态 。由此引起阅读上的不便 ，敬请读者谅解） ，这就是本书写作

的初衷所在 。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 ，特别是澳

门和台湾地区 ，在法律的移植和继受上与大陆几乎同根同源 ，他们的制度和实

践对于大陆具有极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正值中国大陆枟行政诉讼法枠修改被提

上议事日程之际 ，我们也非常期待本书的写作能够对中国大陆枟行政诉讼法枠的

修改有所裨益 。此外 ，在全球化 、信息化的时代背景下 ，更好地了解和把握中国

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的法律制度 ，也是探索更好地求同存异和解决一国区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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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冲突的途径所在 。

本丛书分为四部 ，分别阐述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的行政诉讼制度 。

每一部又分别从制度 、立法和案例三个方面对行政诉讼展开介绍 。在“制度”部

分 ，试图宽泛地结合有关行政诉讼理论的分析框架 ，较为全面和概括地再现中

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既有的行政诉讼制度 。在“立法”部分 ，收录了中国大

陆 、台湾 、香港 、澳门有关行政诉讼方面的法律法规 ，它对于“制度” 部分以及紧

随其后的“案例”部分都是不可或缺的依据和参考资料 。最后的“案例”部分 ，

主要收录了在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行政诉讼发展史上较为重要和经典

的一些案例 ，并且对这些重要案例作了评述 。可以说 ，真实地展现中国大陆 、台

湾 、香港 、澳门行政诉讼制度 、立法和判例的客观情况 ，是写作中试图保持的重

要特色 。

本丛书由中国大陆 、台湾 、香港 、澳门的法官 、检察官和从事研究工作的学

者共同写作完成 ，使之能兼顾学理界与实务界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把握 。我们试

图使之成为一套具有下列特色的参考资料 ：首先 ，它立足“实然” ，附带“应然” ，

相比于对原理的探讨 ，更注重对现有制度 、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归纳分析 。其次 ，

它以介绍为主 ，附带简要评述 ，注重资料的直观性和对比性 。再次 ，它并非纯粹

的资料汇编 ，而试图关注到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实践性 ，动态地展现中国大陆 、台

湾 、香港 、澳门的行政诉讼制度现状 。

“红日初升 ，其道大光 ；河出伏流 ，一泻汪洋 。”希望本书能够为我国大陆 、台

湾 、香港 、澳门在行政诉讼制度方面的交流和学习提供必要的基本资料 ，也希望

我们的努力能够抛砖引玉 ，吸引更多学者参与到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探讨和关

心中来 。当然 ，尽管是老生常谈却依然不得不指出的是 ，由于能力所限 ，错误

在所难免 。我们怀着与同道们对话交流的心情 ，希望能够得到广大读者的批

评和回应 。

从书编委会

２００９年 ６月 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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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台湾行政诉讼制度之历史沿革与现况

第一节 　沿革概述

　 　台湾行政诉讼制度之萌芽 ，始于清末光绪三十四年（１９０８）宪政编查馆与资

政院提出之宪法大纲与逐年筹编事宜清单中 ，拟于 １９１３ 年设立“行政审判院”

之构想 ；而宣统二年（１９１０）宪政编查馆另行提出之逐年筹编事宜中 ，亦载有拟

于 １９１１年颁布枟行政审判法枠 、设立“行政审判院”之提议 ，其后于厘定官制草案

中 ，明定设立“行政裁判院” ，并已拟具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 ，然均未见颁行 ，旋

即革命成功清祚寿终〔 １ 〕 。因此 ，实际系自国民政府成立以后 ，始有行政诉讼制

度之设立与运作 。简言之 ，台湾行政诉讼法之沿革 ，最早为民国 ３年 ５月 １８日

北京政府公布之“行政诉讼条例” ，当时系仿法国之中央行政法院 （Conseil
d摧Etat）之制 ，设立“平政院”受理行政诉讼 ，惟此一时期之行政裁判制度 ，系代表

北洋政府时期之制度 。国民政府成立后 ，为实现五权宪法之理念 ，乃于民国 ２２

年于司法院下设行政法院 ，并于同年 １１月 １７ 日公布“行政诉讼法”（同年 ６月

２３日施行） ，惟其间行政诉讼事件 ，曾由设于行政权下之惩吏院 、审政院审理 ，或

由监察院兼理〔 ２ 〕 ，直至 １９３２年另行公布之“行政诉讼法” ，于 １９３３年生效实施 ，

100

〔 1 〕

〔 2 〕

有关清末行政裁判制度之发轫 ，参照黄源盛 ：枟民初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枠 ，载

于枟台湾科学委员会研究会刊 ·人文及社会科学枠 ，２０００年 １０月第 １０卷第 ４期 ，第 ４９５页以

下 ；同 ：枟平政院裁决书整编与初探（１９１４ — １９２８）枠 ，收于氏著枟民初法律变迁与裁判枠 ，自刊

２０００年 ，第 １３２页以下 ；蔡志方 ：枟台湾第一个行政诉讼审判机关枠 ，原载枟宪政时代枠１９８５年 ７

月第 １１卷第 １期 ，收于氏著枟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一）枠 ，三民书局 ，１９９３年 ，第 ２４４页以下

参照 ；又其中关于清末“行政裁判院官制草案”之介绍 ，可参照同书第 ２４８页至第 ２５３页 。

有关国民政府时代之行政诉讼制度 ，请参照蔡志方 ：枟国民政府时代之行政诉讼制

度枠 ，收于氏著前揭注 １书第 ３０１页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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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于同年成立行政法院后〔 ３ 〕 ，始确立采司法二元化制度 ，并影响至今 ，是为台

湾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之滥觞〔 ４ 〕 。

１９３２年制定公布之“行政诉讼法” ，为台湾行政诉讼制度之最初规定 ，其制

度结构内容一直维持长达 ６７年 ，直至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 ２８日修正公布并于 ２０００年

７月 １日施行〔 ５ 〕新行政诉讼制度前为止 。此一 １９３２年“行政诉讼法”共 ２７条 ，

约有如下特征 ：（１）行政诉讼范围采概括主义（第 １条〔 ６ 〕） 。 （２）行政诉讼类型仅

限于撤销诉讼（第 １条） ，但得附带提请求损害赔偿 ，惟赔偿范围不包含所失利

益（第 ２条〔 ７ 〕
） 。 （３）关于受理诉讼之权限 ，由行政法院以职权裁定之（第 ５条） 。

（４）行政法院全国仅设一所 ，采一审终结制 ，对于行政法院之裁判不得上诉或抗

告（第 ３条） ，但有法定事由 ，得提起再审之诉（第 ２２ 条〔 ８ 〕） 。 （５）采诉愿前置主

义（第 １条） 。 （６）限于“人民”始得提起行政诉讼（第 １ 条） 。 （７）起诉期间原则

为 ６０日（第 ８条〔 ９ 〕
） 。 （８）执行不停止原则（第 ９条〔１０〕

） 。 （９）采书状审理原则 ，

言词辩论为例外（第 １６ 条〔１１〕
） 。 （１０）有限制的职权探知主义 （第 １５ 条〔１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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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

〔 4 〕

〔 5 〕

〔 6 〕

〔 7 〕

〔 8 〕

〔 9 〕

〔10〕

〔11〕

〔12〕

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 １７日制定公布“行政法院组织法”与“行政诉讼法” ，均于 １９３３年 ６

月 ２３日施行 ，行政法院则于同年 ９月 １日正式成立运作（“司法院”史实纪要编辑委员会编 ：

枟“司法院”史实纪要枠（第二册） ，“司法院”编印 ，１９８１年 ，第 １３７１页参照） 。

有关台湾行政诉讼制度之沿革 ，翁岳生 ：枟行政诉讼制度现代化之研究枠 ，载枟台大

法学论丛枠１９７４年 １０月第 ４卷第 １期 ，第 ８１页以下 ；蔡志方 ：枟台湾第一个行政诉讼审判机

关 ———平政院枠 ，同 ：枟国民政府时代之行政诉讼制度枠 ，均收于氏著枟行政救济与行政法学

（一）枠 ，三民书局 ，１９９３年 ，第 ２４１页以下 、第 ２９９页以下 。

１９９９年 ７月 ８日“司法院”（１９９９）院台厅行一字第 １７７１２号令 ，明定新修正之“行

政诉讼法”自 ２０００年 ７月 １日起施行 。

本条规定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 ，经依诉愿法提起

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或提起再诉愿 ３０日内不为决定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本条规定 ：提起行政诉讼得附带请求损害赔偿 ；前项损害赔偿除适用行政诉讼之

程序外 ，准用民法之规定 ，但第 ２１６条规定之所失利益不在此限 。

本条规定 ：有民事诉讼法第 ４６１条所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当事人对于行政法院之

判决 ，得向该院提起再审之诉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因不服再诉愿决定而提起者 ，自再诉愿决定书到达之次日起

６０日内为之 ；其因再诉愿不为决定而提起者 ，自满 ３０日之次日起 ６０日内为之 。

本条规定 ：官署处分或决定之执行 ，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不因提起行政诉讼而停

止 ，但行政法院或原处分 、原决定之官署得以职权或依原告之请求停止之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就书状判决之 ，但行政法院认为必要或依当事人之申请 ，得指

定日期传唤当事人及参加人到庭为言词辩论 。

本条规定 ：被告之官署不派诉讼代理人或不提出答辩书 ，经行政法院另定期间以

书面催告而仍延置不理者 ，行政法院得以职权调查事实径为判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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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裁判形式分为就程序请求之“裁定”与就实体请求之“判决”二种（第 １１条 、

第 ２０条 、第 ２１条〔１３〕） ；且明定“行政诉讼之判决 ，就其事件有拘束各关系官署之

效力”（第 ４ 条） 。 （１２）“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者（如参加制度） ，准用“民事诉讼
法”（第 ２６条） 。 （１３）判决之执行采训令主义（第 ２５条〔１４〕） 。 （１４）行政诉讼采有
偿主义 ，“行政诉讼费用条例”另定之（第 ２４条） 。

此一 １９３２年“行政诉讼法” ，于 １９９８年之前 ，分别历经五次修正 ，包括 ：

１ ．１９３５年 １０月 ４日仅修正“行政诉讼法”第 １条 ，将原诉愿前置主义 ，改为
选择的诉愿前置主义（或称“双轨制”）〔１５〕 。

２ ．１９３７年 １月 ８日修正之“行政诉讼法” ，有较大幅度之修正 ，条文扩增为 ２９

条 ，其重要修正内容为 ：（１）回复诉愿前置主义（第 １条〔１６〕） ；（２）明定行政诉讼之当
事人 ，谓原告 、被告及参加人（第 ７条第 １项） ，且关于适格被告之认定采原处分主
义（第 ９条〔１７〕） 。 （３）增设职权命第三人参加或许可参加制度 （第 ８条〔１８〕） 。

３ ．１９４２年 ７月 ２７日修正之“行政诉讼法” ，增为 ３０条 ，除增设职权公示送

达之规定（第 ２６条〔１９〕）并延长再诉愿决定期间（第 １条第 １项后段〔２０〕）外 ，主要

修正为承认非法人团体亦有当事人能力（第 １２条第 ２项第 １款〔２１〕） 。

300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第 １１条规定 ：行政法院审查诉状认为不应提起行政诉讼或违背法定程序者 ，应附

理由以裁定驳回之 ，但仅系诉状不合法定程序者 ，应限定期间命其补正 。第 ２０条规定 ：关于

行政诉讼程序上之请求 ，由行政法院裁定之 。第 ２１条规定 ：行政法院认起诉为有理由者 ，应

以判决撤销或变更原处分 ，其附带请求损害赔偿者 ，并应为判决 ；认起诉为无理由者 ，应以判

决驳回之 ，其附带请求损害赔偿者亦同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判决之执行 ，由行政法院呈由司法院转呈国民政府训令行之 。

本条规定为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者 ，得向行政法

院提起行政诉讼 。对于违法处分依诉愿法提起诉愿或再诉愿而不服其决定者亦同 。已提起

诉愿或再诉愿者 ，非俟诉愿或再诉愿决定后 ，不得提起行政诉讼 。

本条规定 ：人民因“中央”或地方官署之违法处分致损害其权利 ，经依诉愿法提起再

诉愿而不服其决定 ，或提起再诉愿逾二个月不为决定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之被告 ，谓左列官署 ：一 、驳回诉愿时之原处分官署 。二 、撤销或

变更原处分或决定时 ，为最后撤销或变更之官署 。

本条规定 ：行政法院得命有利害关系之第三人参加诉讼 ，并得因第三人之请求允许

其参加 。

本条规定 ：行政法院对于当事人之送达 ，如因处所不明 ，得依职权为公示送达 。

本段规定 ：或提起再诉愿“逾三个月”不为决定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其中 ，１９３３年法为“逾三十日” ，１９３７年法为“逾二个月” 。

本款规定 ：诉状应记载左列各款 ，由原告或代理人签名盖章或按指印 ，其不能签名

盖章或按指印者 ，得使他人代书姓名 ，并由代书人记明事由并签名 。一 、原告之姓名 、年龄 、

性别 、籍贯 、职业 、住所或居所 ，如系法人或“其他团体” ，其名称 ，事务所 、代表人之姓名 、年

龄 、性别 ，及代表人与人或团体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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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１９６９年 １１月 ５日修正之“行政诉讼法” ，仅为配合“民事诉讼法”之修正 ，

而于第 ２４条配合修正“民事诉讼法”条文为第 ４９６条 。

５ ．１９７５年 １２月 １２日“行政诉讼法”为重大修正 ，本次修正为旧法最重要之

变革 ，条文亦扩增为 ３４条 ，其重要修正内容为 ：（１）明定逾越权限或滥用权利之

行政处分 ，以违法论（第 １条第 ２项） ，使行政法院亦得审理裁量处分 。 （２）再延

长再诉愿决定期间最长为五个月（第 １条第 １项后段〔２２〕） 。 （３）强化迟误起诉期

间时申请回复原状之要件及程序（第 １０条〔２３〕 ） ，并增订因错误致迟误起诉期间

之补救措施（第 １１条〔２４〕
） 。 （４）限制附带请求损害赔偿 ，应诉讼程序终结前提起

（第 ２条第 １项） 。 （５）增订行政法院裁判之期限（第 ２４ 条〔２５〕 ） ，以提高审判效

率 。 （６）行政诉讼之判决采“不利益变更禁止原则”（第 ２７条〔２６〕） 。 （７）明定对于

先决问题得停止诉讼程序（第 ２５条〔２７〕） 。 （８）明定行政诉讼本身之再审事由（第

２８条） ，不再准用“民事诉讼法”之再审事由 ；另亦允许对裁定申请再审（准再审）

之事由及程序（第 ３０条） 。 （８）增加评事之自行回避原因 ，并明定以“曾参与该

诉讼事件再审前之裁判者”为自行回避原因时 ，其回避以一次为限（第 ６ 条） 。

（９）删除“行政诉讼费条例另定之”之规定 ，行政诉讼改为无偿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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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后段规定 ：或提起再诉愿逾三个月不为决定 ，或延长再诉愿决定期间逾二个

月不为决定者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之提起 ，应于再诉愿决定书送达之次日起二个月内为之 。但

因天灾或其他不应归责于己之事由 ，致迟误起诉期间者 ，于其原因消灭后一个月内 ，得向行

政法院申请许可起诉 。前项申请 ，应以书状为之 ，并释明迟误期间之原因及其消灭时期 。申

请许可起诉 ，应同时补行应为之诉讼行为 。许可起诉之申请 ，行政法院得与补行之诉讼行

为 ，合并裁判之 。

本条规定 ：人民提起行政诉讼 ，虽已逾期 ，但在再诉愿决定书送达之次日起二个月

内 ，曾向其他机关有不服再诉愿决定之表示 ，并于该机关通知到达之次日起一个月内 ，向行

政法院起诉者 ，视同已在法定期间内提起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之裁判 ，应规定期限 ；其期限 ，由行政法院定之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之判决 ，如系变更原处分或决定者 ，不得为较原处分或决定不

利于原告之判决 。

本条规定 ：行政诉讼之裁判 ，须以其他法律关系是否成立为准据者 ，于该法律关系

尚未确定时 ，行政法院得依职权 ，或当事人之申请 ，暂停行政诉讼程序之进行 ，并通知当

事人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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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法制度概况

一 、2000年新法内容

　 　由前述可知 ，台湾行政诉讼旧制自 １９３３ 年施行以来 ，虽曾应数次修正 ，惟

均未更动其行政诉讼制度之基本结构内容 ，而此一旧法实施期间 ，台湾政治 、经

济 、社会 、文化情势均有重大变迁 ，加以教育普及 、民智日开 ，行政争讼事件大量

增加 。依统计数据显示 ，“行政法院”１９５０年在台复院办公后 ，当时全年新收案

件仅 ２３件 ，至 １９９１年 ，全年新收案件已激增至 ３８０９件 ，４１年间增加达 １６５倍 。

旧法所架构之行政诉讼制度 ，显已逐渐无法因应现代行政现象及变化之社会需

求 ，尤其旧法采一级一审制 ，集“初审 、终审 、事实审 、法律审”于一个审级 ，对人

民权益之保障 ，殊嫌欠周 。因此 ，各方反映 ，咸认有修正旧法之必要〔２８〕 。对此 ，

“司法院”乃于 １９８１年 ７月组成“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修正委员会” ，延揽实务界

与学者专家共同参与研修工作 ，搜集中外相关立法例及学说 ，并分区举行座谈

广征各界意见 ，对旧法进行全面检讨修正 ，经长达 １１年共计开会 ２５６次之审慎

研议 ，始完成修正草案 ，于 １９９３年 ２月 １８日提请“立法院”审议 ，三读通过后 ，

于 １９９８年 １０月 ２８日公布 ，并于 ２０００年 ７月 １日起正式施行〔２９〕 。

上述旧法之重要结构内容 ，整体而言 ，学者曾整理为四点特征〔３０〕认为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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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３年 ２月 ２８日（１９９３）院台厅行一字第 ０２５９０号函附枟行政诉讼法修正条文总

说明枠参照 。

有关本次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修正委员会之成立经过 、组织 、研修背景 、研修过程 、

重要修正原则及内容 、立法院审议过程 、配合 １９９８年新法实施之各项准备作业等事项 ，请参

照前揭注 ３书第 １０７４页至第 １０７８页 ；翁岳生 ：枟台湾之诉愿及行政诉讼制度枠 ，收于氏著枟法

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枠 ，月旦出版社 １９９４年 ，第 ２４５页至第 ２６０页 ；同 ：枟台湾行政诉讼制度

之现况与课题枠 ，收于杨建华教授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枟法制现代化之回顾与前瞻枠 ，月旦出

版社 １９９７年 ，第 １５９页以下 ；吴庚 ：枟行政争讼新制的初步检讨枠 ，载枟法官协会杂志枠１９９９年 ６

月创刊号 ，第 １页以下 ；蔡志方 ：枟行政诉讼制度枠 ，收于翁岳生编枟行政法枠（下册） ，翰芦出版

社 ，１９９８年 ，第 １０８０页以下 ；陈计男 ：枟台湾行政诉讼制度改革之动向与运用状况枠 ，２００２年

１１月 ２３日第五届东亚行政法学术研讨会报告论文 。另有关各次研讨会记录 ，可参照司法院

编印 ：枟“司法院”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修正资料汇编枠（第一册至第六册） ，１９９３年 ；有关立法审

议过程记录 ，可参照“立法院司法委员会”编 ：枟法律案专辑 · 第二百四十五辑 ·行政诉讼法

修正草案枠（上 、中 、下） ，“立法院”公报处 １９９９年 。

此为仿吴庚前揭注 ２９文第 １页以下所举四项特征 ，但文字有所修正与增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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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 ，即 ：（１）限于对违法行政处分表示不服之概括主义行政裁判权 ；（２）原则采

诉愿 、再诉愿二级前置主义 ，且个别法又另有各种层级之异议前置规定 ；（３）实

践上仅有一种撤销诉讼类型 ；（４）台湾仅设一所之单一审级行政法院 。因此 ，本

次新法之修正 ，除针对旧法之缺失及实践需要等问题 ，进行各种重大改革外 ，并

有借此次修正 ，以达成建立与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鼎足而立之行政诉讼制度之

意图 ，故将 １９７５年旧法原仅 ３４个条文 ，一举扩增为 ３０８条 ，分为九编〔３１〕 ，各编

之下又各有章节 。本次新法之重要修正原则如下〔３２〕 ：

（一）二级二审制度

行政诉讼之审级 ，由旧法之一审终结 ，改采二级二审制度 。即将行政法院

分为“最高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二级（“行政法院组织法”第 ２ 条） ，以

“高等行政法院”为第一审并为事实审兼法律审 ，“最高行政法院”为第二审（上

诉审） ，原则为法律审（“行政法院组织法”第 ７条 、第 １２条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４２

条 、第 ２５４ 条） 。其中 ，第一审案件 ，又再分为采合议制之通常案件与独任制之

简易案件（第 ２２９条 、第 ２３２条） ，其属适用简易程序之案件 ，如欲对之提起上诉

或抗告者 ，则须以该诉讼事件所涉及之法律上见解具有原则性者〔３３〕为限 ，并经

“最高法院”之许可始得提起（新法第 ２３５条） 。

（二）增加行政诉讼之范围与诉讼类型

旧法关于行政诉讼之范围 ，虽采概括主义 ，然因实践上其诉讼类型仅有处

分撤销诉讼一种 ，故实际上并未满足“宪法”有关完整而无漏洞权利保护之要

求 。新法一方面明定除法律别有规定外 ，一切公法上争议均得依本法提起行政

诉讼（第 ２条） ，他方面并明定行政诉讼包括撤销诉讼 、确认诉讼以及给付诉讼

三类型（第 ３条） ，且除主观诉讼外 ，并包括客观诉讼 。简言之 ，新法之法定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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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第一编“总则” 、第二编“高等行政法院第一审诉讼程序” 、第三编“上诉审程

序” 、第四编“抗告程序” 、第五编“再审程序” 、第六编“重新审理” 、第七编“保全程序” 、第八编

“强制执行” 、第九编“附则” 。

按依司法院印 ：枟行政诉讼法新旧条文对照表枠 ，１９９９年 １月 ，新法修正原则计列有

２１项 ，本书仅择其重要者稍作说明 ，尚请留意 。

２００５年 １２月 １日“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０５年判字第 １８９７号判决 ：按对于适用简易

程序之裁判提起上诉或抗告 ，须经本院许可 ，且该许可以诉讼事件所涉及之法律见解具有原

则性者为限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３５条定有明文 。所谓具有原则性 ，系指该事件所涉及之法律

问题意义重大 ，而有加以阐释之必要 。同旨 ，２００５年 ５月 ５日“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０５年裁字

第 ７７８号裁定 、２００５年 ４月 ２１日“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０５年判字第 ５６３号判决 、２００５年 ２月 ２４

日“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０５年裁字第 ２８８号裁定 、２００５年 １月 ２８日“最高行政法院”２００５年判

字第 １４５号判决参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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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计有撤销诉讼（第 ４条） 、请求应为行政处分诉讼（第 ５ 条 ，即课予义务诉

讼） 、确认诉讼（第 ６ 条） 、合并请求损害赔偿或其他财产上给付之诉讼 （第 ７

条） 、一般给付诉讼（第 ８条） 、维护公益诉讼（第 ９ 条） 、团体诉讼（第 ３５ 条）〔３４〕 、

选举罢免诉讼（第 １０条）等种类〔３５〕
。

上开各种诉讼类型中 ，以撤销诉讼 、课予义务诉讼 、确认诉讼以及一般给付

诉讼为典型诉讼类型 。其中 ，涉及行政处分之诉讼类型 ，包括 ：处分撤销诉讼 、

诉愿决定撤销诉讼（以上撤销诉讼） 、怠为处分之诉 、拒绝申请之诉（以上课予义

务诉讼） 、处分无效确认诉讼 、处分违法确认诉讼（以上确认诉讼） ，以及请求不

为行政处分之预防性不作为诉讼（一般给付诉讼）等诉讼类型 。其中 ，上开涉及

以行政处分为其诉讼对象之诉讼 ，现行法系采“原处分主义〔３６〕
” ，其被告适格亦

采“机关主义〔３７〕
” ，以“原处分机关为被告” 。

（三）一级诉愿前置主义并废止再诉愿

原“司法院”所提“行政诉讼法”修正草案系为迁就行政部门之反应 ，而保留

再诉愿 ，采所谓“双轨并行制〔３８〕” 。 惟此一设计经“立法院”否决 ，回归“单轨

制” ，废除再诉愿 ，以减少行政争讼之层级 。亦即 ，依新法规定 ，提起撤销诉讼及

课予义务诉讼 ，原则应经诉愿程序 ，始得提起（第 ４ 条 、第 ５条） ；至于提起其他

类型之诉讼程序 ，则无诉愿前置主义之适用 。

（四）强化诉讼参加制度

旧法时代之诉讼参加制度 ，规定颇为简略〔３９〕 ，新法为增进诉讼经济并防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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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35〕

〔36〕

〔37〕

〔38〕

〔39〕

又论者有谓新法第 ３５条之规定 ，为本条规定之特殊诉讼类型（利他型团体诉讼）

者 ，请参照彭凤至 ：枟论行政诉讼中之团体诉讼 ———兼论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五条之再修正枠 ，

收于翁岳生七秩诞辰祝寿论文集枟当代公法新论（下）枠 ，元照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 ，第 ９９页以下 。

关于新法规定之“法定诉讼类型”究有多少种类 ，以及是否承认法定外诉讼类型

（新法第 ２条修正理由三参照）等问题 ，目前学说仍存有相当争议 ；有关论述 ，请参照刘宗德 、

彭凤至 ：枟行政诉讼制度枠 ，收于翁岳生编枟行政法枠（下册） ，翰芦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 ，第 １１５４页以

下［刘宗德执笔］ ；吴庚 ：枟行政争讼法枠（修订版） ，自刊 １９９９年 ，第 ９６页以下 ；同 ：枟行政诉讼

中各类诉讼之关系枠 ，载枟法令月刊枠第 ４９卷第 １１期 ，第 ３页以下 ；陈计男 ：枟行政诉讼法释

论枠 ，自刊 ，２０００年 ，第 １５５页以下参照 。

“行政诉讼法”第 ４条第 １项 、第 ２项 、第 ２４条参照 。

“行政诉讼法”第 ２２条 、第 ２４条参照 。

即不服行政处分者 ，经诉愿后 ，得选择提起再诉愿或向高等行政法院（草案称“地

区行政法院”）起诉 ；其选择再诉愿者 ，不服该再诉愿决定者 ，得向“最高行政法院”（草案称

“中央行政法院”）起诉 。

即仅规定于旧法第 ８条之“职权或许可利害关系第三人参加” ，其余规定则准用民

事诉讼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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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结果之分歧 ，而强化诉讼参加之设计 。亦即 ，于本法之立法过程中 ，关于现

行法诉讼参加制度之设计 ，系分别参照枟德国行政法院法枠第 ６５条 、第 ６６ 条〔４０〕

之诉讼参加 、枟日本行政事件诉讼法枠（旧）第 ２２ 条 、第 ２３条〔４１〕之诉讼参加〔４２〕 ，

以及民事诉讼辅助参加制度后 ，综合整理而来 。简言之 ，本法首先仿日本法例 ，

将诉讼参加之类型分为“第三人之诉讼参加”与“行政机关之诉讼参加” ；而关于

“第三人之诉讼参加”制度 ，再仿德国法例区分“必要参加”与“普通参加”之设

计 ，将现行法之第三人参加诉讼制度 ，进一步区分为“必要共同诉讼之独立参

加”与“利害关系人之独立参加” ；此外 ，同时并参酌日本法类推适用民事诉讼法

之例 ，将民事诉讼之“利害关系人辅助参加”与“告知诉讼”制度 ，亦独自规定于

本法中 。因此 ，现行法定有四种诉讼参加 ，包括〔４３〕
：必要共同诉讼之独立参加

（第 ４１条） 、利害关系人之独立参加（第 ４２ 条） 、利害关系人辅助参加（第 ４４条

第 ２项后段）与告知诉讼（第 ４８ 条准用“民事诉讼法”第 ６５条） ，以及行政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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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41〕

〔42〕

〔43〕

枟德国行政法院法枠第 ６５条规定 ：诉讼程序尚未确定终结前 ，或尚在上级审系属

中 ，法院得依职权或依申请 ，命法律上利益将受裁判影响之第三人参加诉讼（第 １项） 。第三

人就系争法律关系之利害 ，裁判必须对其合一确定时 ，法院应命第三人参加诉讼（必要参加）

（第 ２项） 。依第 ２项规定参加之人逾 ５０人者 ，法院得以裁定命于一定期间内申请者 ，始得

参加诉讼 。此一裁定不得声明不服 。此一裁定必须登载于联邦公报公告之 。此外亦必须另

外登载于裁判预计可能发生影响地域内所发行之新闻纸 。法院所订期间 ，自刊登于联邦公

报起 ，至少必须为 ３个月 。在新闻纸必须登载到期日 。对于迟误期间之回复原状 ，准用第 ６０

条之规定 。对于显然将受裁判重大影响者 ，纵未申请 ，法院亦应命其参加（第 ３项）。命参加

之裁定应送达所有当事人 ，该裁定必须载明事件之现况及命参加之理由 。对于命参加之裁

定不得声明不服（第 ４项）。第 ６６条规定 ：参加人于当事人申请范围内 ，得提出独立之攻击

及防御方法 ，并得有效采取一切诉讼行为 。必要之参加始得提出实体上不同之申请 。 （以上

条文引自陈敏等译 ：枟德国行政法院法逐条释义枠 ，“司法院”印行 ，２００２年 １０月 ，第 ６４３页 、第

６５９页［萧文生译］） 。

第 ２２条（第三人之诉讼参加）规定 ：第三人权利因诉讼之结果而受有侵害之虞时 ，

法院得依当事人或该第三人之申请或依职权 ，已决定 ，命该第三人参加诉讼（第 １项） 。法院

为前项决定前 ，应事先听取当事人及第三人之意见（第 ２项） 。第三人为第 １项之申请经以

决定驳回者 ，得对该决定提起实时抗告（第 ３项） 。依第 １ 项规定参加诉讼之第三人 ，准用

“民事诉讼法”第 ６２条规定（第 ４项） 。第三人依第 １项规定申请参加时 ，准用“民事诉讼法”

第 ６８条之规定（第 ５项） 。第 ２３条（行政机关之诉讼参加）规定 ：法院认为其他行政机关有参

加之必要时 ，得依当事人或该行政机关之申请或依职权 ，以决定命该行政机关参加诉讼（第 １

项） 。法院为前项决定前 ，应事先听取当事人及该行政机关之意见（第 ２项） 。依第 １项规定

参加诉讼之行政机关 ，准用“民事诉讼法”第 ６９条之规定（第 ３项） 。

“司法院”编印 ：枟“司法院”行政诉讼制度研究修正资料汇编（一）枠 ，１９８６年 ，第 ７８４

页［林纪东主席结论］ ；同枟修正数据汇编（三）枠 ，第 ９１５页以下［陈瑞堂委员发言］参照 。

陈计男前揭注 ３５书第 １０６页以下参照 。



第一章 　台湾行政诉讼制度之历史沿革与现况

之诉讼参加（第 ４４条第 １项 、第 ２项前段） 。

亦即 ，本法明定之诉讼参加 ，可大别为第 ４１条之参加（必要共同诉讼独立

参加） 、第 ４２条之参加（利害关系人独立参加） 。

（五）强化暂时性权利保护制度

关于暂时权利保护制度 ，除修正旧法“执行不停止原则”外 ，因应诉讼类型

之增加 ，并增加假扣押与假处分两种制度（合称“保全程序”） 。其中 ，关于撤销

诉讼处分无效确认诉讼 ，适用停止执行制度 ，其他诉讼类型 ，适用保全程序处

理 。亦即 ：

１ ．现行法虽仍采执行不停止原则（第 １１６条第 １项） ，惟关于停止执行制度

之适用范围（第 １１７条） 、停止执行之原因 、申请程序（第 １１６条第 ２项 、第 ４项） 、

法院裁定停止执行之内容（同条第 ５项） 、停止执行裁定之撤销（第 １１８条）等事

项 ，均有详细规定 。此外 ，并增订于行政诉讼起诉前 ，亦得申请停止执行（第 １１６

条第 ３项 、诉愿法第 ９３条第 ３项） 。

２ ．现行法新设第七编保全程序 ，其中 ，为保全公法上金钱给付之强制执行 ，

得申请假扣押（第 ２９３条第 １项） ；如系公法上之权利因现状变更 ，有不能实现

或甚难实现之虞者 ，为保全强制执行 ，得申请假处分（第 ２９８条第 １项）〔４４〕 。

（六）强化诉讼审理程序并增设简易诉讼程序

１ ．关于行政诉讼程序之开始 、诉讼程序之进行及终结 ，采“处分权主义” ，当

事人就具体事件是否请求法律救济 ，原则上尊重当事人之意愿 ，法院须受当事

人声明或主张之拘束 ，不得再依职权为之 。例如 ，程序本于当事人声明而开始

（第 １０５条 、第 ２３１条 、第 ２３８条 、第 ２７３条 、第 ２８４条等） 、当事人得合意停止诉

讼程序（第 １８３条 、第 １８４条） 、撤回诉讼（第 １１３条 、第 １１４条 、第 ２６２条 、第 ２８９

条） 、和解终结诉讼（第 ２１９条） 、诉讼标的之舍弃或认诺（第 ２０２条） 、裁判不得

逾越当事人声明之范围（第 ２１８条准用“民事诉讼法”第 ３８８条）等 ，均属之 。至

于程序之进行 ，则采职权进行主义〔４５〕 ，但依程序之性质涉及当事人权益（如诉

讼程序之停止 、辩论权等当事者权）者 ，亦纳入“当事人进行主义”之色彩 ，而与

民事诉讼程序几无太大差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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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45〕

关于行政机关之行政处分 ，不得为假处分（第 ２９９条） 。本条条文用语 ，容易使人

误会关于请求应为行政处分诉讼（课予义务诉讼）之暂时权利保护制度 ，不得申请假处分 ，惟

通说与实务均以假处分方式为之 。

例如 ，送达（第 ６１条） 、期日之指定 、开闭 、指挥言词辩论（第 ８４条 、第 ９４条 、第 １２４

条） 、裁定停止诉讼程序 、撤销停止诉讼程序之裁定 、命续行诉讼程序（第 １７７条 、第 １７８条 、

第 １８０条 、第 １８６条准用“民事诉讼法”第 １７３条 、第 １７８条 、第 １８６条等） ，均属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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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关于事实之认定 ，采“职权探知主义” ，即 ：（１）法院应依职权调查事实关

系 ，不受当事人主张之拘束（第 １２５ 条第 １ 项） ；（２）关于当事人自认之事实 ，法

院仍应为其他必要之调查（第 １３４条） ；且（３）法院于撤销诉讼或为维护公益诉

讼 ，应依职权调查证据（第 １３３条） 。此外 ，并规定当事人之文书提出义务〔４６〕 ，对

于他造之证据妨害行为 ，设有推定效力之规定（第 １３５条 、第 １６３条 、第１６５条） 。

３ ．关于行政诉讼进行之方式 ，新法采言词 、直接及公开审理主义 。即除别

有例外规定得不经言词辩论情形〔４７〕外 ，“高等行政法院”之裁判 ，应本于言词辩

论为之（第 １８８条第 １项）
〔４８〕

；法官非参与裁判基础之辩论者 ，不得参与裁判（同

条第 ２项） ，其参与言词辩论之法官有变更者 ，原则应更新辩论（第 １３２ 条准用

民事诉讼法第 ２１１条） ；且诉讼之辩论及裁判之宣示 ，应于公开法庭行之（第 ２４３

条第 ２项第 ５款） 。

４ ．法官对于裁判基础事实关系之重要事实及证据 ，得为自由评价及衡量 ，

仅受法官内部良心及经验法则之拘束 ，故采“自由心证主义” 。亦即 ，行政法院

为裁判时 ，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 ，依论理及经验法则判断事实

之真伪（第 １８９条第 １项前段） 。

５ ．为加速诉讼事件之进行 ，减轻法院工作之负担及当事人劳费 ，对于简易

事件〔４９〕
，新法设有简易诉讼程序（第 ２２９条至第 ２３７条） 。

６ ．于司法二元化制度下 ，为免不同法院系统之裁判结果发生歧异 ，就“先决

问题”新法设有停止诉讼程序之规定 。亦即 ，行政诉讼之裁判须以民事法律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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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48〕

〔49〕

本法第 １６３条规定 ：“左列各款文书 ，当事人有提出之义务 ：一 、该当事人于诉讼程

序中曾经引用者 。二 、他造依法律规定 ，得请求交付或阅览者 。三 、为他造之利益而作者 。

四 、就与本件诉讼关系有关之事项所作者 。五 、商业账簿 。”第 １６４条规定 ：“公务员或机关掌

管之文书 ，行政法院得调取之 。如该机关为当事人时 ，并有提出之义务 。”“前项情形 ，除有妨

害‘国家’高度机密者外 ，不得拒绝 。”

例如 ，第 １０７条第 ２项 、第 １８８条第 ３项 、第 １９４条等属之 。

另于简易诉讼之裁判（第 ２３３条第 １项）与“最高行政法院”之裁判（第 ２５３条第 １

项前段） ，前者规定得不经言词辩论 ，后者则明定原则不经言词辩论（即采书面审理原则） 。

新法第 ２２９条规定 ：“左列各款行政诉讼事件 ，适用本章所定之简易程序 ：一 、关于

税捐课征事件涉讼 ，所核课之税额在新台币三万元以下者 。二 、因不服行政机关所为新台币

三万元以下罚锾处分而涉讼者 。三 、其他关于公法上财产关系之诉讼 ，其标的之金额或价额

在新台币三万元以下者 。四 、因不服行政机关所为告诫 、警告 、记点 、记次或其他相类之轻微

处分而涉讼者 。五 、依法律之规定应适用简易诉讼程序者 。”“前项所定数额 ，“司法院”得因

情势需要 ，以命令减为新台币二万元或增至新台币二十万元 。”另“司法院”依上述第 ２２９条

第 ２项规定 ，于 ２００１年 １０月 ２２日以（２００１）院台听行一字第 ２５７４６号令 ，以命令将该条第 １

项之金额或价额 ，提高为十万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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